建设项目职业病防护设施“三同时”工作公示信息表
	项目名称
	永康市城市污水处理厂扩建（五期）工程

	项目地址
	浙江省永康市西城章店村

	项目性质
	新建□  改建□  扩建☑  技术改造□  技术引进□

	项目负责人
	吕先锋
	联系电话
	15058530382

	公示信息类别
	职业病危害预评价□  
职业病防护设施设计□   
控制效果评价与职业病防护设施验收☑

	评价报告编制单位
	金华新鸿检测技术有限公司
	联系人及
联系电话
	张华峰

13735670035

	评审情况（包括评审时间、主持人、评审验收人员、评价结论、评审及验收意见等）：

2026年01月30日，永康市钱江水务有限公司组织职业卫生专家和本单位有关人员，对金华新鸿检测技术有限公司编制的《永康市钱江水务有限公司永康市城市污水处理厂扩建（五期）工程职业病危害控制效果评价报告（评审稿）》（编号：JHXH(ZP)-250010）》，以下简称《控评报告》）进行了评审。

评审由永康市钱江水务有限公司潘宇主持，金华市婺城区卫生监督所副主任技师方本烈、金华职业技术大学教授金祝年、金华市金东区疾控中心副主任医师汪松波担任评审人员，其中方本烈被推选为专家组组长。

专家组听取了建设单位和评价单位对该项目建设试生产概况及《控评报告》主要内容的介绍，并查看了现场、查阅了相关资料，经充分、认真地讨论，形成如下审查意见：

一、《控评报告》编制符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》及相关法规要求，符合建设项目职业病危害控制效果评价程序。

二、《控评报告》评价目的明确、依据充分、程序规范、内容较全面，评价方法正确。 

三、《控评报告》工程分析较全面，对该建设项目主要职业病危害因素进行了调查和分析，对采取的职业病危害防护措施进行了评价。

四、《控评报告》评价结论正确，提出的整改建议可行。

五、评审意见：

1、补充完善实验室、加药间职业卫生防毒措施的调查与评价；

2、补充完善职业灼伤、职业中暑应急救援预案、演练和实验室应急设施的调查与分析； 

3、细化各职业危害因素接触岗位警示标识设计要求；

4、完善职业健康监护调查与分析。
六、审查结论

评价单位应根据专家意见修改完善《控评报告书》，修改后的报告书需专家组长签字确认后通过。

	评审意见的整改落实情况：

评价单位已根据评审意见对控评报告进行修改，并经评审组组长复核确认，同意通过本控评报告。




制表人：潘宇       制表日期：2025.02.12         联系电话：15058530382
【★注：建设单位应当在评审（验收）完成之日起20日内进行信息公布】

